
   2009-2010年度“世达杯”第五届亚洲展望青岛

项目青少年精英足球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青岛市足球协会

二、协办单位：青岛新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三、比赛分组：U-13、U-11、U-9三个组别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比赛时间：

第一阶段：2009年11月—2009年12月

第二阶段：2010年3月－2010年5月

（二）比赛地点：青岛市天泰体育场外场。

五、参赛队资格

各中小学校、少儿足球俱乐部、职业足球俱乐部梯队的适龄队伍有资格参赛；

六、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资格

（一）年龄规定：

1、U-13：运动员必须是1997年1月1日-1998年12月31日出生；

2、U-11：运动员必须是1999年1月1日-2000年12月31日出生；

3、U-9：运动员必须是2001年1月1日以后出生；

每队均可报同年龄的女队员参赛。

（二）所有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业余）足球运动员注册、转会、参赛资格登记证》或《青岛市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参赛资格证》，教练员必须于本年度在青岛市足协注册并在中国足球协会备案；教练员必须持有中国足球协会颁发的C级以上教练员培训证书。

七、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要对运动员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认真填写报名单上所有内容并加盖单位印章，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二）有《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业余）足球运动员注册、转会、参赛资格证》的运动员可直接参加适龄组比赛，无证者持本人第二代身份证（或带照片的户籍证明）和近期1寸彩色免冠照片2张，到青岛市足协办理《青岛市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参赛资格证》；

（三）各参赛队必须于赛前15天将报名单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分别送（传）至青岛市足球协会；

（四）报名：

1、U-13：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2人，医生1人，运动员不少于15人；

2、U-11：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2人，医生1人，运动员不少于12人；

3、U-9：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2人，医生1人，运动员不少于10人；

（五）赛前更换队员必须持有单位书面申请及体检证明；

（六）未经青岛市足球协会同意，任何球队不得以任何理由中途退出比赛；

（七）各队之间如发生有关运动员的代表资格争议：

1、以运动员的年度注册或《青岛市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参赛资格证》为准；

2、有资格争议的报名运动员暂不允许参加比赛，待青岛市足球协会确认后，方可报名参赛。

八、竞赛办法

（一）U-13：9人制，60分钟，每半场30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以主客场四个循环的办法进行；

（二）U-11：7人制，50分钟，每半场2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以主客场二个循环的办法进行，每循环结束后进行技术测试；

（三）U-9：5人制，30分钟，每半场15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以主客场四个循环的办法进行，每循环结束后进行技术测试；

九、决定名次办法
（一）每队胜一场得3分，平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

（二）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次按相互之间的比赛胜负、净胜球、进球总数多少决定名次，多者名次列前；

（三）如上述各项仍相等，则依次按照二循环所有比赛场次中的净胜球、进球总数多少决定名次，多者名次列前；

（四）如再相等，则以抽签或附加赛的办法决定名次；

十、竞赛规则及相关规定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及《五人制竞赛规则》；

（二）执行《青岛市足球协会足球比赛违规违纪处罚办法》；

（三）所有报名且符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都可上场比赛；每场比赛开始前30分钟，教练员必须将填写的上场和替补运动员名单提交第四官员，赛前没填写的运动员不得参加该场比赛。每场比赛允许每队替换运动员数量不限（位置不限），运动员一经替出不得复入（五人制比赛除外）；

（四）比赛中运动员被裁判员出示一张红牌或累计三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纪律委员会有追加处罚除外）；

（五）如一个队在比赛中场上队员不足5人时（五人制不足三人），比赛自然中止，该队为弃权，判对方3∶0胜，如比赛中止时场上比分超过3∶0则以当场比分为准；

（六）如因特殊情况的干扰，造成比赛中断，经竞赛处的多方努力仍未能恢复比赛，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竞赛组委会必须尽快（24小时内）另选场地补足比赛规定时间（包括罚球点球）；

（七）每队必须备有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和护袜，服装颜色必须认真填写在正式报名单内；原则上主场球队的比赛服装为深色，客队的比赛服装为浅色（双方可进行协商确定）；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单相符，否则不得上场比赛；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要与其他队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比赛队员紧身裤的颜色须与比赛短裤的颜色一致；场上队长必须自备6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上场队员必须穿软底足球鞋，戴护腿板，比赛服装和护袜的颜色必须全队一致，违者不得上场比赛；

（八）如有不可抗拒的原因，需更改比赛日期，由竞赛处做出决定。

（九）本届精英赛继续执行亚足联的“绿牌”规则，“绿牌”规则将作为各奖项评选的重要依据之一，执行办法另行通知。
（十）各队自行为其队员办理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如比赛中发生任何意外，举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一、裁判长及裁判员

（一）裁判长及裁判员由青岛市足协选派； 

（二）裁判员达到赛场工作，必须遵守青岛市足球协会的各项规定；

（三）裁判员自备服装和鞋袜，上场工作必须佩戴胸徽。

十二、纪律委员会

对联赛中出现的各种违规违纪事件，由竞赛纪律委员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青岛市足球协会备案；

十三、奖励办法

（一）各组分别评选“突出进步”、“勇于拼搏”、“积极参与”、“公平竞赛”等奖项；

（二）评选5名最佳裁判员

十四、未尽事宜     本规程未尽事宜，由青岛市足球协会另行通知。

